
「新资本投资者
入境计划」
合资格基金+

价值为本

本分支基金是中银保诚资产管理投资基金的分支基金，其被视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2024年3月1日推出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新计划」)下的「合资格集体投资计划」。有关新计划进一步详情，请浏览相关网页www.newcies.gov.hk。

+

(本文件所载之资料及数据均截至30/09/2025) 

稳握先机

焦点基金月刊（2025年第四季）焦点基金季刊（ 2 0 2 6年第一季）
(本文件所载之资料及数据均截至31/12/2025) 

中银保诚中国价值基金

http://www.newcie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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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保诚中国价值基金（「本分支基金」）寻求透过主要投资于其活动及业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
与这些公司相关的证券，从而提供长期的资本增长。本分支基金将主要投资于香港上市的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的H股、
红筹公司的股份（直接及／或间接透过投资于证监会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集体投资计划」）（包括由基金经理管理的集体投资计划））及／或交
易所买卖基金（「ETF」）（包括由基金经理管理的ETF）。本分支基金亦可投资(a)少于其资产净值百分之三十于A股（(i)透过沪港通及／或深港通
（统称「沪港通及深港通」）直接投资于A股；及／或(ii)透过投资于:(A)在中国具有合格境外投资者／合格投资者或QI（「QI」）资格的机构或其联系
公司发行的股票挂钩票据（「股票挂钩票据」）（可包括票据、合约或其他形式等）、(B)在联交所上市的ETF（包括由基金经理管理的ETF）、(C)在
中国内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合资格ETF（透过沪港通及／或深港通）及／或(D)证监会认可的集体投资计划（包括由基金经理管理的集体投资计划）
间接投资于A股）；及／或(b)最多为其资产净值百分之十五于在中国内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B股。A股及B股市场的总投资额将不超过本分支基金之
资产净值百分之三十。
投资涉及风险，而本分支基金未必适合每一个人。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本分支基金可受市场和汇率波动及一切投资的固有风险所影响。
本分支基金的单位价格及其收益（如有）可跌亦可升。投资者作出的投资可能并无回报及／或蒙受重大的亏损。概无保证可取回本金。
本分支基金须承受主要风险包括：一般投资风险、货币风险、价值股票风险、新兴市场／中国内地市场风险、单一国家及集中风险、股票市场风险、
与中国内地的高波幅股票市场有关的风险、与中国内地股票市场的监管／交易所要求／政策有关的风险、与投资于ETF有关的风险、投资股票挂钩票据
的风险、与沪港通及深港通有关的风险、中国税务风险、人民币货币及汇兑风险（仅适用于A类–人民币（对冲）单位及A类–人民币单位）、货币对冲
类别／货币对冲风险（仅适用于A类–人民币（对冲）单位）、非以基本货币计价之单位类别的相关风险、与分派有关的风险、跨类别责任风险、潜在
的利益冲突及衍生工具风险。
由于本分支基金可透过股票挂钩票据投资于A股，本分支基金须承受股票挂钩票据的风险︰

与本分支基金透过沪港通及深港通或股票挂钩票据投资于中国而变现的资本增益有关的中国现行税务法律、规例及惯例存在风险及不确定性。有关QI
或本分支基金在中国投资于A股的税务政策的任何的未来改变将会对本分支基金的回报造成影响。中国税务机构之任何未来公布有可能令本分支基金承
担不可预见的税务责任，并可能具有追溯力。
基金经理通常会从已收取或可收取的净收入作出分派，但如净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宣布的分派金额，基金经理亦可全权酌情决定从其资本中支付该等分
派金额，或基金经理可酌情决定从总收入中支付分派金额同时从资本支付全部或部分收费及支出，以致用作支付分派金额之可分派收入增加，而因此，
本分支基金实际上可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这可能减少可供将来投资的资本并可能限制资本增长。
投资者应注意，从资本中支付或实际上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的情况相当于退还或提取投资者部分原有之投资或任何归属于该原有投资的资本收益。
任何涉及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或实际上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视属何情况而定）均可导致有关类别之每单位资产净值即时减少。
基金经理将于每公历年初就有关单位类别宣布一个按年意向分派率。整体而言，该年作出的分派金额不应低于按年意向分派率，任何对此按年意向分
派率的更改须向单位持有人发出不少于一(1)个月的事先通知。按年意向分派率每年可能不同，而且每年可增多或减少。基金经理保留全部及绝对酌情
权决定或更改分派的次数及分派日期。
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请参阅本分支基金之销售文件，以便获得进一步资料，包括投资目标及政策、收费及支出以及风险因素（特别是有关沪港通
及深港通、股票挂钩票据及QI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主要特色及风险披露：

信贷风险︰如任何一名股票挂钩票据发行人并未履行其根据股票挂钩票据的责任，本分支基金蒙受的损失可能相等于由有关发行人发行的股票
挂钩票据的全数价值。上述任何损失会导致本分支基金资产净值减少，并且损害本分支基金达到其投资目标的能力。
缺乏流通性风险：并无在市场上市或报价的股票挂钩票据可能缺乏一个活跃的市场。即使股票挂钩票据有报价，亦不保证该等股票挂钩票据有
一个活跃的市场，因此，对该等股票挂钩票据的投资的流通性亦可能非常低。
QI风险：本分支基金透过股票挂钩票据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取决于QI买卖A股的能力。QI法律和法规的任何限制或变更都可能对股票挂钩票据的
发行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且损害本分支基金达到其投资目标的能力。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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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价值投资选股
不设基准指数

➢ 发掘估值低于市场、同业及自身历史
水平的优质股票

➢ 以内在价值分析初步筛选估值吸引的
股票

➢ 基金经理进行行业和个股配置时不受
限于任何基准指数

五大核心模型严选优质企业

➢ 以内在价值分析初步拣选股票后，基金
经理再以五个核心分析模型进一步筛选
股票

➢ 基金经理细心分析企业增长前景、财务
能力等，并特别着重流动性。在拣选估
值较便宜的股票同时避免跌入价值陷阱

➢ 投资范围包含大、中、小型市值企业

五个核心
分析模型

增长前景 财务能力

流动性

估值

管理质素

市场/

同业/

自身历史
水平价值

所选股票

❖ 中银保诚中国价值基金的特色

旨在每月作出分派**

(分派可从资本中支付注意主要特色及风险披露6及7)

2026年按年意向分派率*(注意主要特色及风险披露8)

5%
A类—人民币（对冲）单位^为 2%

A类—港元、美元及人民币单位为

* 按年意向分派率定义为「每年总分派次数 x 截至记录日期之分派率」，其中「截至记录日期之分派率」定义为「每基金单位之分派 / 记录日期之
单位价格 x 100%」。基金经理将于每公历年初就有关单位类别宣布一个按年意向分派率，单位持有人将获发给有关该按年意向分派率的书面通
知。整体而言，该年作出的分派金额不应低于按年意向分派率，任何对此按年意向分派率的更改须向单位持有人发出不少于一(1)个月的事先通
知。
投资者应注意货币对冲类别风险。概无法保证基金经理运用的任何货币对冲策略将有效地消除本分支基金的货币风险，而货币对冲类别的单位持
有人可能须承受非对冲类别的货币汇兑风险。如作对冲用途的投资工具的交易对手违约，货币对冲类别的单位持有人可能在无对冲基础上承受货
币汇兑风险，并因此蒙受进一步的损失。在进行对冲的情况下，可能妨碍货币对冲类别的单位持有人从本分支基金基本货币的升值中获益。A 类
–人民币（对冲）单位的分派金额及资产净值可受 A 类–人民币（对冲）单位的参考货币及本分支基金的基本货币之利率差异的不利影响，导致
从资本中支付分派的金额增加，因而导致被侵蚀的资本大于其他非对冲类别单位。人民币目前不可自由兑换，并且须受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外汇管
制政策及撤资限制所规限。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汇兑亦受香港有关人民币及相关监管规定的政策限制规范。概不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或人民
币价值不会下跌。任何人民币价值之下跌可能对投资者于本分支基金的投资价值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金经理拟按月于每月月底向单位持有人宣布分派。由按季度分派改为按月分派之变更由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基金经理保留全部及绝对酌情
权决定或更改分派的次数及分派日期。投资者应详阅上述「主要特色及风险披露」一栏及请浏览基金经理网页（www.boci-pru.com.hk）以进
一步了解有关单位类别过去12个月之分派分布（即从(i)可分派净收入及(ii)资本中作出的相对款项）。投资者应注意，个别单位类别的分派金额
及╱或比率基于各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利息相差可能多于或少于其他单位类别的分派金额及╱或比率。此外，有关个别单位类别之分派组
成（即从(i)可分派净收入及(ii)资本中作出的相对款项）未必与其他单位类别的相同。正数分派率并不代表投资者可获得正数回报。基金经理的网
页所载资料并未经证监会审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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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表现 (以有关单位类别的计值货币计算) (分派并作滚存投资)

***A 类－美元单位之2022 年年度表现为由成立日期（2022年 7 月 29 日）起至 2022年 12 月 30 日之表现。
数据截至 31/12/2025。数据来源: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基金12 月份行业投资分配^

❖ 基金12 月份十大持股 (%)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H 4.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H 4.7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 4.4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H 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H 4.2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H 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H 3.5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H 3.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3.2

❖ 基金表现 (以有关单位类别的计值货币计算) (分派并作滚存投资)

^ 由 2018 年 12 月 17 日起，本分支基金采用的行业分类方法略作更新，基金行业投资分配亦相应作出重整，而行业中「电讯」一词亦被「通讯服务」(如
适用)取代。

§「净流动资金」前称为「现金及存款」。

数据截至 31/12/2025。数据来源: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累计表现 (%) 年度表现 (%)

A 类别 年初至今 3 个月 6 个月 1 年 3 年 5 年 成立至今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港元单位 32.47 3.40 16.42 32.47 71.28 62.71 71.08 0.72 -5.68 0.86 28.19 32.47

美元单位 32.19 3.36 17.42 32.19 71.84 - 72.09 不适用 0.14*** 0.85 28.89 32.19

人民币单位 25.70 1.22 14.41 25.70 73.28 74.18 102.62 -1.95 2.51 3.76 32.86 25.70

人民币（对冲）
单位

30.34 2.76 15.85 30.34 64.45 62.37 84.50 3.65 -4.74 -0.66 27.01 30.34

金融服务 30.6%

工业 13.7%

原材料 12.8%

通讯服务 11.9%

能源相关 11.0%

消费相关 7.5%

公用 5.0%

资讯科技 3.4%

地产 2.4%

其他 - 交易所买卖基金 0.8%

健康护理及药业 0.5%

净流动资金 0.4%§

数据截至 31/12/2025。数据来源: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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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分派记录# (以有关单位类别的计值货币计算)

基金总值(百万) 港元 536.57

基本货币 港元

货币类别 港元 / 美元／人民币

A 类-港元单位 A 类-美元单位 A 类-人民币单位 A 类-人民币（对冲）单位

成立日期 2011 年 1 月 21 日 2022 年 7 月 29日 2016 年 2 月 23 日 2015 年 10 月 30 日

彭博代码 BOCCHVI HK EQUITY BOCCHAR HK EQUITY BOCCRMA HK EQUITY BOCCRHI HK EQUITY

ISIN代号 HK0000074358 HK0000868361 HK0000286598 HK0000270907

❖ 基金资料 (A 类别)

港元单位 美元单位 人民币单位 人民币（对冲）单位

记录日
分派

(每基金单位)

记录日

基金价格

年度化

分派率

分派

(每基金单位)

记录日

基金价格

年度化

分派率

分派

(每基金单位)

记录日

基金价格

年度化

分派率

分派

(每基金单位)

记录日

基金价格

年度化

分派率

31/3/2025 0.0857 6.8547 0.0110 0.8810 0.0802 6.4015 0.0467 9.3241

30/6/2025 0.0892 7.1336 0.0114 0.9087 0.0814 6.5095 0.0485 9.6890

30/9/2025 0.0992 7.9324 0.0127 1.0195 0.0910 7.2666 0.0544 10.8700

31/12/2025 0.1013 8.1004 5.00% 0.0130 1.0407 5.00% 0.0906 7.2641 4.99% 0.0556 11.1140 2.00%

数据截至 31/12/2025。数据来源: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数据截至 31/12/2025。数据来源: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通常会从已收取或可收取的净收入作出分派，但如净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宣布的分派金额，基金经理亦可全权酌情决定从资本中支付该等分派金
额，或基金经理可酌情决定从总收入中支付分派金额同时从资本支付全部或部分收费及支出，以致用作支付分派金额之可分派收入增加，而因此，本分
支基金实际上可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这可能减少可供将来投资的资本并可能限制资本增长。年度化分派率定义为「每年总分派次数 x 截至记录日期
之分派率」，其中「截至记录日期之分派率」定义为「每基金单位之分派 / 记录日期之单位价格 x100%」。投资者应注意，正数分派率并不代表投资者
可获得正数回报。
投资者应注意，从资本中支付或实际上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的情况相当于退还或提取投资者部分原有之投资或任何归属于该原有投资的资本收益。任
何涉及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或实际上从资本中支付分派金额（视属何情况而定）均可导致每单位资产净值即时减少。如资本不足以支付分派金额，则
该单位类别不会支付分派金额。
有关分派政策及最近期的分派组成，请浏览基金经理的网页（www.boci-pru.com.hk）。有关个别单位类别之分派组成（即从(i)可分派净收入及(ii)从资
本中作出的相对款项）未必与其他单位类别的相同。基金经理的网页所载资料并未经证监会审阅。

#

• 投资涉及风险，并可受市场波动及一切固有风险所影响。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涉及特殊的风险和考虑。投资者作出的投资可能并无回报及/或蒙受重大
的亏损。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基金表现是按本分支基金的有关单位类别的资产净值作为比较基础，以本分支基金的有关单位类别的计值货
币作为计算单位，其分派并作滚存投资。

• 本文件之资料是根据相信是可靠的来源而编制，但并未有独立查证。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不就当中所载之任何资料、意见或推测，或
任何此等意见或推测之基础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申述、保证或承诺。以上基金经理评论只反映基金经理于本文件刊发日期时之意见、看法及诠释。本
文件所载之资料、意见及推测均反映刊发日的情况，并可能在没有作出事前通知的情况下作出变更。投资者不应仅依赖有关资料、意见及推测而作出投
资决定。投资者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不可翻印或传送本文件(全部或部分)予第三者作任何用途。本文件所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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